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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决议草案 
 
 

 安全理事会， 

 回顾以往关于向伊拉克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各项决议，特别是 1990年 8

月 6日第 661（1990）号、1995年 4月 14日第 986（1995）号、2002年 5月 14

日第 1409（2002）号、2002年 12月 30日第 1454（2002）号和 2003年 3月 28

日第 1472（2003）号决议， 

 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七章采取行动， 

 1. 决定第 1472（2003）号决议第 4段所载各项规定应保持有效至 2003年

6月 3日，并可由安理会进一步延长； 

 2.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。 

 


